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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72/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6_B3_95_c80_572088.htm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

罪 定义：明知是毒品而故意实施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的

行为。 1）客体：复杂客体，国家对毒品的管理制度、公民

的身心健康。 2）客观方面： （一）事实走私、贩卖、运输

、制造四个行为中一个行为，即以该行为定罪，如制造毒品

罪；两个以上行为的，即以这几个行为定一个罪。如走私、

运输毒品罪； （二）应该定走私毒品罪的情况有： （1）明

知是毒品而将其运输、携带、邮寄进出国（边）境的； （2

）直接向走私人非法收购进出口的毒品 （3）在内海、领海

（不包括公海）运输、收购、贩卖毒品 （二）应该定贩卖毒

品罪的情况有： （1）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销售 （2）以贩卖为

目的而收买毒品 （3）有偿或无偿居间介绍买卖毒品 （4）在

非毒品中掺有毒品贩卖 （三）应该定运输毒品罪的情况有： 

（1）在国内或国外，明知是毒品而携带、邮寄。 （2）在国

内或国外，明知是毒品而利用他人运送 （3）在国内或国外

，明知是毒品而用运输工具运送 （四）从重处罚的情节： 

（1）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从

重处罚 （2）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从重处罚 （3）刑法356

条规定：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而被判

过刑，又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和非法持有毒品

罪的，从重处罚。 3）主体：个人和单位 4）主观方面：故意

，且必须明知。不是明知，而是被别人利用或受蒙蔽而实施

，不为罪。 5）认定： （1）本罪无数量上的要求，只用实施



上述行为，不论数量多少，一律犯罪。 （2）情节显著轻微

，危害不大，也可不论。 （3）多次实施上述行为，毒品数

量累计计算，不以纯度计算。 （4）将假毒品冒充真毒品，

诱骗他人购买，定诈骗罪。 （5）不知是假毒品而实施上述

行为的，定本罪的对象不能犯未遂。 （6）在非毒品中掺有

毒品贩卖，只要贩卖物中有毒品，定贩卖毒品罪。热点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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